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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来埃及土地制度

与政治权力关系考辨
*

刘 志 华

  内容提要  19世纪以来, 埃及土地制度的历史演进呈现出 4个阶段: 1805~ 1848年穆

罕默德 #阿里重新确立了土地国有制; 1849 ~ 1952年阿里后裔统治期间, 土地私有化愈演

愈烈, 土地高度集中; 1952~ 1970年纳赛尔政权限制大地产、稳定租佃权, 并控制合作社,

使土地私有化和土地兼并一度受到遏制; 1970~ 1981年萨达特政权逐渐修正纳赛尔的土改

举措, 穆巴拉克政权则于 1992年出台第 96号法令, 放松对地产面积的限制, 并废除纳赛尔

时代的永佃制度。二百年来埃及土地制度与政治权力密不可分。一方面, 政治权力往往支配

土地制度: 土地国有化与限制大地产往往根源于中央集权化, 而土地私有化与支持大地产则

多为中枢控制松弛的结果。另一方面, 土地制度也影响着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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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穆罕默德 #阿里到穆巴拉克时代, 埃及现

代化曲折前行, 土地制度¹ 的阶段性变化是埃及

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方面。本文拟从二百年来埃

及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入手进行分析, 力图揭示

土地制度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机制。

从 土 地 国 有 化 到 土 地 私 有 化

1517~ 1798年, 埃及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

之下, 在法律上延续土地国有制。然而, 日益盛

行的包税制度却瓦解着素丹对尼罗河下游土地的

所有权和统治权: 以马木路克为主的包税人在向

国家缴纳农业税的前提下, 逐渐拥有处置地产和

驾驭民众的实际权力, 导致国有土地趋向私有

化、帝国统治形同虚设。º 伴随着土地私有化的

加快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埃及政治秩序濒临崩

溃: / 18世纪末, 埃及处于政治混乱的状态。奥

斯曼帝国在埃及的统治早已徒具空壳, 而马木路

克各派争权夺利腐败不堪。然而, 没有哪一派可

以稳坐钓鱼台0»。 1798~ 1801年法军占领埃及,

拿破仑曾试图废除包税制、实施集权化, 但成效

不大。于 1801年来到北非并于 4年后担任埃及

总督的穆罕默德 #阿里 ( 1805~ 1848年在位 ),

力图重塑中央集权、恢复土地国有, 他建立欧式

军队, 调整行政区划, 使国家政令深入到省、

县、乡, 直至村落, 以此加强中央权力。强大的

中央集权成为穆罕默德#阿里实现土地国有的有

力武器。在掌握埃及实权后, 穆罕默德#阿里很

快废除包税制, 对宗教地产征税; 税率高低取决

于灌溉条件与土地面积、质量、种植结构¼ ;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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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分配给小农耕种, 但获地农民并没有获

得地权, 不得流转土地, /土地不属于任何个
人, 一般是由帕夏随意赏赐。通常, 农民离开了

土地, 政府就把它分配给新的申请者 0¹。打倒

政敌与扩大税源成为穆罕默德 #阿里时代地权变
革的目的和后果。一方面, 作为包税人的马木路

克和拥有免税权的宗教机构地产庞大, 权力可

畏, 所以穆罕默德#阿里必须通过废除包税制和

对宗教地产征税来打倒政敌。土地国有制实现了

埃及政府对农业财富的直接支配, 从而构成中央

集权的经济依托。另一方面, 立足未稳的穆罕默

德 #阿里政权必须扩大财源, 而在前工业化时代

农业是主要税源, 所以穆罕默德#阿里必须控制

农业; 建立土地国有制显然是控制生产和获得利

润的捷径。然而, 打倒政敌与扩大税源均服务于

重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由此可见, 重塑中央

集权成为穆罕默德#阿里实现土地国有的政治背

景、首要目的和直接后果。

穆罕默德#阿里凭借政治权力恢复了土地国

有制。然而, 在阿里后裔统治期间 ( 1849~ 1952

年 ) , 埃及地权私有化与土地兼并却愈演愈烈。

埃及统治者对土地非国有化的态度, 大体可划分

为 /无心插柳0、 /被迫推动 0 与 /主动维护 0
3种类型。 ( 1) /无心插柳0 型。 19世纪中叶,

美国内战结束后国际棉价回落, 埃及财政收入减

少; 而伊斯梅尔却下令修建离宫别苑、开凿运河

沟渠、频繁入侵苏丹, 造成财政亏空, 对小农增

收苛捐杂税, 使小农负债累累, 无力经营。而埃

及大地产则处心积虑吞并小地产。国家政策在无

形中为土地兼并创造了条件。 ( 2) /被迫推动 0
型。统治者在对外战争、大型工程和奢侈享乐中

耗资巨大, 造成财政亏空, 被迫同意地权私有

化。5赛义德法令 6 和 /补偿法 0 旨在弥补财政

亏空, 却无异于饮鸩止渴, 地主在土地兼并中

更加有恃无恐。 ( 3) /主动维护 0 型。例如在

1922~ 1952年的宪政时代, 议会制度和政党政

治扩大了地主的政治参与, 提升了大地主的政治

影响: /他们控制着议会两院,,操纵着省咨议

会,,对乡村管理者发号施令 0º。大地主所控

制的政府竭力阻止土改; 而工商企业家与大地主

盘根错节, 利益攸关, 不愿支持土改。显然, 不

论 /无心插柳 0、 /被迫推动 0 还是 /主动维

护 0, 政治权力与土地制度总是具有若明若暗的

关联。首先, 对统治埃及的阿里后裔而言, 靠国

家权力而聚敛私产实为延续权力的最佳选择。其

次, 就普通地主来说, 维持和扩大地产依赖最高

统治者的恩赐和批准, 均与自身政治地位紧密相

关。最后, 通过不平等条约而取得政治特权是外

国人获取和扩大在埃及地产的先决条件。在上述

政策推动下, 埃及国有土地开始私有化。 1858

年, 5赛义德法令 6 允许出租、抵押、继承和买

卖地产, » 土地国有制日渐形同虚设。 1871年,

财政困难的伊斯梅尔颁布 /补偿法 0, 规定预交

6年税收的土地所有者将来免纳一半地税, 并获

得完整地权, ¼ 法律条文与地权事实渐趋吻合。

从 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到 1952年法鲁克王冠落

地, 地主阶级和外国商人始终在政坛占据举足轻

重的地位, 土地私有化由此愈演愈烈。 1891年,

埃及政府在英国授意下承认除宗教地产之外的土

地产权均归属私人。½ 1900 ~ 1950年, 阿里家

族、宗教领袖、少数族裔和外国公司占地广袤,

无地少地的小农比重上升 ¾ ; 地权分布不均与农

业人口猛增迫使佃农上缴高昂地租, 而大地主将

农业剩余主要用来奢侈享乐而很少投入扩大再生

产。1849~ 1952年, 埃及的土地私有化和兼并

趋势, 不仅妨害农业生产的发展, 而且强化了地

主的统治权力、维系着传统的政治秩序, 从而成

为纳赛尔政权土地改革的直接原因。

纳 赛 尔 政 权 的 土 地 改 革

到 1952年七月革命前夕, 埃及农业生产方

式依旧非常落后。技术水平很低, 人均耕地缩

小, 劳动生产率下降; 地产分布不均, 地租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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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农业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工业化和农业现

代化。不仅如此, 天壤之别的生活水平与尊卑对

立的社会秩序酝酿了巨大的不满情绪、滋生着严

重的革命危机。赫塔布与加利土改议案胎死腹

中, 使农村政治形势更加恶化, 农民频繁暴动要

求土地再分配。¹ 宪政时代的土地制度不仅使革

命成为必要, 而且使革命者得以聚合民众而变革

现存政治秩序。以纳赛尔为核心的自由军官组织

顺应时势, 推翻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 并立即

进行土地改革。土地制度对政治格局的影响由此

可见一斑。然而, 恢复中央集权与排斥政治参与

亦成为纳赛尔政权实行土改的政治前提, 对此,

亨廷顿认为: /要通过有效的土地改革法令都需

要有某种别的精英集团与土地寡头决裂并支持这

种立法。在独裁制国家中, 必须有一位君主, 一

个独裁者, 或者一届军政府站出来倡导土改 0º,

事实上, 无论自由军官组织的军事独裁抑或

/解放大会0、 /民族联盟0 和 /阿拉伯社会主义

联盟0 的一党专政, 均是纳赛尔政权控制百姓

的政治工具, 而非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

纳赛尔政权的土地改革历时多年, 涉及限制

大地产、稳定租佃权和控制合作社等内容; 使土

地私有化和兼并趋势一度受到遏制, 并奠定了政

府在乡村的社会基础 ) ) ) 获地小农、永佃农、雇

农和中小地主, 进而强化了国家权力。

(一 ) 政府限制大地产和土地再分配

首先, 极力限制大地产。政府先后没收王室

地产、宗教地产瓦克夫和外国人地产。在 1952

年、1961年和 1969年 3次土改中分别将占地限

额定为 200 (全家 300)、100 (全家 150) 和 50

费丹 (全家 100费丹 ); 地主须以 70倍的地税

出售超额地产, 否则, 政府将以同等价格加以赎

买 ( 1964年政府停付本息 ) ; 垦荒和设厂的地产

规模则受限较少。» 其次, 实行土地再分配。政

府向小农分配土地并规定了获地次序、地价和偿

付方式, ¼ 严禁通过继承分割农业地产。½ 土改

在一定程度上变革了埃及的地权关系。超过 200

费丹的大地产则不复存在。由于土地仍是农民的

主要财源, 故地权的相对平均缩小了农村的收入

差距。¾ 值得注意的是, 完整产权包括流转权自

由、受益权独享和使用权排他 3个方面; 获地农

民无法任意继承和转让地产, 不能从地产中获取

应得的收益, 没有生产销售自主权, 因此, 他们

的地权并不充分。而政府恰恰是通过控制合作社

限制了获地农民的产权。

(二 ) 获地农民和占地不足 5费丹的小农必

须加入土改合作社

土改合作社实行财产私有制和农机共耕制,

由政府指导农业生产、统购包销农资和产品。纳

赛尔政权通过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使

农业剩余顺利流向政府机关和工业领域: /埃及

政府利用合作社出售农产品, ,目标在于获得外

汇和稳定城市粮价。政府并未通过直接征税来实

现这些目标, 而是利用低于国际标准的价格去购

买多种农产品, 然后或者将这些产品出口到世界

市场, 或者对城市实行食品补贴。0¿ 笔者认为,

宪政时代的大地主与纳赛尔时代的土改合作社都

通过提供生产资料并负责销售而弥补了小农经济

的缺陷, 并据此控制了农民; 然而, 土改合作社

却包含着由国家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生产关系的崭

新内容, 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À

(三 ) 降低地租、稳定租佃关系并保障雇农

权益

租佃关系至少 3年 ( 1966年改为永佃制 ),

而且必须由书面规定; 将固定货币地租定为 7倍

于地税, 把分成实物地租定为扣除成本后的一半

收成; 到 1961年, 采用固定货币租和分成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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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的佃耕面积分别占 88% 和 12%。¹ 着力提高

雇农最低工资。土改之后, 未能获地的佃农和雇

农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土改目的寓于历史背景与实际举措之中。纳

赛尔政权的土改旨在通过没收外国地产打击英国

殖民势力, 通过剥夺超限地产来排斥在外地主的

政治参与, 通过没收宗教地产减少宗教界对政治

的影响, 通过土地再分配和稳定租佃关系扩大统

治基础, 并防止农民革命, 通过控制合作社、收

取农民购地款, 并停付在外地主征地费获取充足

税收和工业资金。º 强化国家权力构成了纳赛尔

政权土改的核心目标。

由此可见, 政治权力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了纳

赛尔时代地权变革的背景、目的、进程和后果。

1992年 第 96号 法 令 与 穆 巴 拉 克

政 权 的 / 新 土 改 0

  1970年纳赛尔去世, 其继任者萨达特在经

济困境和政治斗争的双重压力下逐渐推行 /新
经济政策0, 在农业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纳赛尔政

权土改政策的局部微调。 1973年, 司法部门允

许农户租借 50~ 100费丹土地。同年, 政府放弃

统购包销合作社的棉花, 允许棉商与棉农直接交

易。1974年最高法院宣布国家将对地主进行补

偿并承认后者拥有完整产权。 1975年议会提高

地税并将地租定为 10倍于地税; 允许将固定货

币租改为分成实物租; 佃农必须按时缴租。» 萨

达特政权的上述举措为穆巴拉克时代的 /新土

改 0 埋下了伏笔。在 1981年萨达特遇刺身亡后

掌握大权的穆巴拉克继续推进土地私有化。 1985

年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要求提高地租并允许地主出

售佃耕地, 主要是由于此时每费丹地价已超过 2

万埃镑, 而地租却只有 80埃镑。在此后几年,

政府既面临着地主压力, 又很担忧农民反抗, 左

右摇摆, 意见分歧。到 20世纪 90年代初, 埃及

经济面临困境, 提供经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美国政府也力促埃及实现农业自由化。穆巴拉克

终于决定开始 /新土改 0。事实上, 早在 80年

代官方媒体就开始为地权自由化造势。诸多记者

声称, 佃农从不断上涨的农产品价格中牟取暴

利, 而地主却是不折不扣的穷光蛋; 其他人则认

为效率低下的佃农小生产必须让位于大型农场。

不仅如此, 政府似乎已经和农村精英组成了统一

战线。佃农却孤立无援。合作社高等委员会只是

执政党的统治工具, 而在野党很少支持佃农。新

华夫脱党提议把地租提高 20倍, 并取消永佃权。

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 佃农获利过多, 不应再继

承租佃权。穆斯林兄弟会则异常沉默。只有国家

联盟党力图维护永佃制度, 然而该党也承认地主

产权, 并认为应该提高地租。¼ 强势地主与弱势

佃农的博弈尚未正式开始, 后者已注定落败,

政治权力再次显示了它在土地制度问题上的发

言权。

政府在起草土地改革法案后就立即提交议会

讨论, 从没有想过要咨询佃农的意见。 1992年 6

月 24日, 埃及议会通过第 96号法令, 即 /地主

与佃农关系法0, 只有纳赛尔主义者和国家联盟
党议员投了仅有的 10张反对票。法令规定: 首

先, 上调地租数额。将固定货币地租增至 22倍

地税; 允许实行五五分成制地租, 使地主获得更

多利润。其次, 租佃关系自由。 1997 ~ 1998年

租佃契约均被终止, 之后完全由地主和佃农谈判

决定租佃关系的废除或延续; 但地主有权随时出

售地产。最后, 适度补偿佃农。在契约到期前每

年补偿 40倍地税, 这只相当于地价的 2% ~ 10%;

政府为已在耕地上建有住所的佃户提供新的房屋,

而被驱赶的佃农则可优先获得新垦的沙漠土地。½

信息闭塞的佃农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第 96号法令无异于晴天霹雳。恐惧和愤怒席卷

乡间。由于工业发展缓慢, 佃农的非农收入大受

局限; 第 96号法令又将他们赶向竞争激烈的就

业市场, 结果佃农的营养水平下降、身体健康受

损, 农村偷盗现象开始蔓延, 佃户子女入学率下

降。1998年租佃协议到期后, 恐惧和愤怒终于

转化为反抗行动。佃农极力维护永佃权, 多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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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游行示威, 遭到警察和打手的袭击, 死伤众

多, 仅在 1997~ 1998年就有 87人死亡、545人

受伤、 798人被捕。无可奈何的佃农多次悼念纳

赛尔, 寄托哀思, 以表达他们对现政权的不

满。¹ 对地主来说, 第 96号法令显然是一个福

音。地租地价大幅上涨, 他们租售地产就能获得

更多利润。对佃农的货币补偿微乎其微, 而政府

也承担了为佃农提供住所和耕地的责任。租佃关

系自由, 而埃及人均耕地又在不断减少, 供求关

系决定了他们可以占据更为有利的租佃地位, 或

者雇佣农业工人自营地产。从理论上讲, 这是一

场在市场驱动和立法支持下以暴力剥夺佃农租佃

权的新圈地运动, 导致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

剥夺和被驱逐, ,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 同时

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0º。然而获得

暴利的地主并未对农业进行有效投资。在第 96

号法草拟、讨论和执行的背后, 是地主政治权

力的强大和经济地位的显赫。 90年代出现的地

权斗争迄今仍在激烈进行, 农村的动荡冲突此

起彼伏。

1992年第 96号法令主要调整土地制度中的

租税关系, 而地税、地租却与政府和地主的权力

对比紧密相关。一般来说, 地税和地租均源于农

业剩余, 前者涉及政府的管辖权, 而后者体现地

主的所有权。笔者认为, 国有土地租税合一, 其

征收者均为政府, 数额往往较高, 体现了中央政

府的巨大权力和对乡绅政治参与的排斥; 私有土

地租税分离, 土地所有者和国家分别征收地租、

地税, 其数量关系往往体现政府和地主的权力对

比。具体而言, 在穆罕默德#阿里时代, 中央集

权盛极一时, 土地国有制得以恢复, 地租、地税

由政府合并征收。在阿里后裔统治时期, 议会和

政党从无到有, 地主阶层开始借助议会和政党实

现利益诉求, 土地私有化愈演愈烈, 地租、地税

逐渐由地主和政府分别征收 (仅有王室地产延

续着租税合一的征收制度 ), 地租与地税相比增

幅明显。» 在纳赛尔时代, 军事独裁以及随后的

一党专政压制了地主的政治参与, 导致地租很

低、地主难以获益; 尽管直接地税不高, 政府却

通过控制合作社而制造了农业生产资料与农产品

的价格剪刀差, 以此征收间接地税, 成为农业剩

余的最大赢家。从纳赛尔时代的一党专政到萨达

特和穆巴拉克时代的多党并立, 埃及政治参与缓

慢扩大, 地主的政治影响开始提升; 政治格局的

这一变化深刻影响着土地制度。因此, 萨达特和

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的地租迅速上升、涨幅远超地

税, 而国家对种植结构和农产品价格的控制也逐

渐松弛。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土地制度的变更

不仅同政府、同与地主的权力对比紧密相关, 而

且成为政府统治基础剧变的直接后果。萨达特和

穆巴拉克承认纳赛尔时代获地小农权益并放宽价

格控制, 从而给与了土地所有者完整产权, 然而

他们又取消了对地产面积的限制, 并颠覆了纳赛

尔时代的租佃关系, 这缘于共和国的统治基础在

悄然变化。纳赛尔的政敌是占地广袤的埃及王

室、外国公司、少数族裔和宗教机构 (他们恰

恰是宪政时代埃及政府的主要统治基础 )、为数

不多的大资本家、强大的英法殖民势力与以色

列, 所以需要在农村通过土地改革扶持小农、富

农, 在城市通过国有化和食品补贴取悦工人贫

民, ¼ 免费教育和低价医疗则是动员广大城乡劳

动者, 并获取其支持的有效途径。萨达特上台前

后, 大地主已被打倒, 国家扶持的中等地主与合

作社领袖则已成为政府新兴的阶级基础; 国有化

已经完成, 原有大资产者力量受到削弱, 而官僚

资本家则羽翼丰满; 十月战争结束后、特别是在

5戴维营协议 6 签署后, 埃及与西方国家及以色

列的矛盾有所缓和, 无需对下层民众进行大规模

政治动员, 不再需要取悦城乡劳动者。与此同

时, 经济困境迫使政府获取城乡有产者和西方富

国的资金投入, 因而在农村取消永佃权、推动地

权私有、放松价格控制, 使农业剩余控制权很快

从政府转移到地主手中; 在城市则试图降低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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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 酿成 1977年和 1984年市民的 /大饼动

荡 0。然而, 后纳赛尔时代的城乡劳动者依旧地

位不同。工人组织严密、能力较高, 还有诸多政

党表达其利益诉求, 所以政府在缩减食品补贴方

面迟迟未有大动作。特别是在 1992年第 96号法

令颁布后, 佃农已对政府满怀敌意, 焦头烂额的

穆巴拉克政权更加倚重工人的支持, 近年来食品

补贴快速上涨就是明证。佃农却不具备工人的上

述优势, 政治地位异常低下, 难以有效维权。

余   论

穆罕默德#阿里和纳赛尔时代的地权改革,

都致力于打倒政敌和获得税源, 均表现为限制农

村居民的土地产权, 将农业劳动者固着于土地之

上, 监督种植结构, 并控制农产品价格。这些共

同点的历史根源在于, 穆罕默德#阿里和纳赛尔

时代可谓恢复中央集权和排斥政治参与的阶段,

限制土地私有权成为恢复中央集权和排斥政治参

与的经济基础, 土地非私有化与中央集权化互相

支撑。然而穆罕默德 #阿里和纳赛尔身份不同,

两者攫取农业剩余的方式和用途有重大差异。穆

罕默德#阿里重建土地国有制, 既是大官僚, 又

是大地主, 他对土地的控制兼有经济剥削和政治

统治的意味, 所获农业剩余主要流向军队和王室,

反映出 19世纪初埃及仍是一个落后农业国的历史

实际。而纳赛尔并不占据地产, 却实行工业国有

化, 大官僚、大资本家集于一身, 对合作社进行

超经济强制, 使农地产权残缺不全, 所获农业剩

余转向工业和军事领域进行资本积累, 从而反映

出 19~ 20世纪中叶埃及工业化的艰难进展。

阿里后裔统治时期与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

的土地政策旨在确保新兴地主产权, 放松国家对

农业产、销的控制。原因在于, 阿里后裔统治期

间与后纳赛尔时代, 埃及的中枢权力稳中有降,

政治参与开始扩大, 地主的政治地位获得提高,

其经济利益理应得到维护和扩大。然而由于时代

不同, 背景迥异, 两个时期地产集中的原因并不

一致。在前一阶段, 埃及工业很不发达, 农业仍

占优势, 地主因此成为统治重心所在, 地权私有

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封建性质的传统兼并。在后

一阶段, 经过纳赛尔时代近 20年的奋力追赶,

埃及工业初具规模、农业已降到次要地位, 政府

和工业对农业剩余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 地产集

中主要体现为城乡之间的利益调整。萨达特和穆

巴拉克政权对纳赛尔土改举措的修正不是一种历

史的反动, 恰恰属于时过境迁后的理性回归。这

表现在活化租佃关系, 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给

城乡资本主义发展提供足够的政策空间; 上调地

租并放开价格, 促进地主的资本积累, 大幅调整

城乡利益关系; 土地进入流通领域成为农业市场

化的核心与历史趋势。

在迄今二百年的埃及现代化进程中, 政治权

力和土地制度密不可分。一方面, 政治权力往往

决定土地制度。在埃及外患严重且统治者力量强

大时, 政治权力需要整合社会资源, 也能够排斥

政治参与, 限制农村居民的土地产权以便独享农

产品出口所带来的巨额利润; 如果埃及外患减轻

或者统治者力量孱弱, 地主往往能够扩大政治权

力, 进而凭借政治权力加速地权私有化和土地兼

并, 国家则默认甚至支持这一趋势, 以便取悦地

主阶层。无论中枢权力强弱与否, 小农都居于政

治生活的边缘地带, 无法通过政治权力维护自身

利益。另一方面, 土地制度也对政治权力产生

重大影响。在农业时代, 农业既是主要财源,

亦为政治地位的主要支撑; 大土地所有者由此

掌握了多数社会财富和巨大政治权力; 在工业

化亟需全面推进的时刻, 自由军官组织利用耕

地占有严重不均的现状, 采取大刀阔斧的土改

举措, 依靠小农和富农压制在外地主和王室贵

胄; 在工业昌明时代, 土地资源日渐稀缺, 地

租、地价呈现上涨趋势, 地主的参政愿望和政

治势力也将随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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